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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5年憲判字第 3號判決摘要 

說明：本摘要係由憲法法庭書記廳依判決主文及理由摘錄而成，僅供讀者參考，

並不構成本判決的一部分。 

────────────────────────────────── 

聲請人：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德股法官 

判決公告日期：115年 3月 27日 

 

案由： 

本件聲請人提出共 2 件聲請案，主張所應適用之少年事件處

理法(下稱少事法)第 15條後段規定(下稱系爭規定)，有牴觸

憲法之疑義，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判決主文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15 條後段規定：「受移送之法院，不得再

行移送。」就受移送法院並非可使少年受更適當保護之情形，

一概禁止受移送法院為少年之利益再行移送，於此範圍內，

牴觸憲法第 22條及第 156條為保障少年人格權，課予國家特

別保護少年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長義務之意旨，自本判決

公告之日起失其效力，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 2 年

內依本判決意旨完成修法。修法完成前，受移送法院經調查

後，認其他有管轄權之少年法院確實可使少年受更適當之保

護者，得裁定再行移送。少年、少年之法定代理人、現在保

護少年之人或輔佐人，對於少年法院所為再行移送裁定有不

服者，得提起抗告。 

判決理由要旨 

二、少事法係國家為履行特別保護少年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

成長之憲法上義務所制定之法律，其規範內容及解釋、適用，

均應符合少年之最佳利益〔第 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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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事法係國家為履行對少年之特別保護義務所制定之法律，

以保障 12 歲以上 18 歲未滿之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調整

其成長環境，並矯治其性格」（少事法第 1 條規定參照），係

少年保護制度之一環。立法機關就少事法之規範內容固有形

成之自由，惟仍應遵循憲法保障少年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

長之意旨，且所採手段亦應符合憲法第 23條之比例原則。少

年最佳利益之維護，係國家對少年所負憲法上特別保護義務

的核心内涵，不僅少事法制定時應依憲法保護少年身心健康

及人格健全成長之意旨，注意維護少年之最佳利益，而且解

釋、適用少事法之規定時亦應優先考量少年之最佳利益。〔第

11段〕 

三、少事法第 15條規定，應依少年之最佳利益解釋適用〔12

段〕 

（一）少年保護事件應調查並衡酌一切與少年保護適當性有

關之事項，始能移由可使少年受更適當保護之少年法院處理

〔第 13段〕 

為維護少年之最佳利益，少年保護事件如有多數法院具有管

轄權係衡酌少年與法定代理人、現在保護少年之人之實際居

住狀況、就學地或就業地等情形（包括地理距離、交通問題

暨詢問、訊問、審理時在場陪同少年之人的便利性）、少年非

行之情節、未來處遇執行及擬移送法院之情況等一切與少年

保護適當性有關之事項後，由能給予少年最適當保護之少年

法院處理。〔第 14段〕 

（二）少年法院應就受移送法院是否可使少年受更適當保護

為切實之調查，不得浮濫移送，且應使少年得就其所涉事件

由何處法院管轄妥適陳述意見，調查始稱完足〔第 15段〕 

少年法院依少事法第 15條前段規定裁定移送前，自應參酌少

年調查官所提出之報告與建議，就一切與少年保護適當性有

關之事項詳予調查並審慎衡酌（少事法第 15 條前段、第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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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及第 21 條等規定參照），確認擬移送之法院「可使少年受

更適當之保護」，移送符合少年之最佳利益後，始可裁定移送。

對於少年保護事件之少年而言，其所涉事件由何處之少年法

院處理，不僅攸關其是否須承受長途跋涉奔波之勞苦，而且

攸關少年得否由能予其最適當保護之少年法院處理，乃至未

來處遇之執行是否得以有效調整其成長環境並矯治其性格等

重要利益，故少年法院依少事法第 15 條前段規定所為之調

查，自應包括使少年得就其所涉事件由何處法院處理妥適，

行使其陳述意見權。〔第 16、18段〕 

四、系爭規定係為杜絕浮濫再行移送，於受移送法院確可使

少年受更適當保護之範圍內，並未牴觸憲法〔第 19段〕 

系爭規定係為杜絕浮濫再行移送，以落實少事法第 15條前段

規定之手段。就此而言，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洵屬正當。於

受移送法院確可使少年受更適當保護之情形，受移送法院若

再行移送，則有悖少事法第 15條前段之規範目的，不符少年

之利益，不許此種再行移送自屬合理，有助於少事法第 15條

前段規定立法目的之達成。於此範圍內，系爭規定可認係實

現少事法第 15條前段規定立法目的之合理手段，屬保護少年

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長之必要措施，並未違背憲法保障少

年人格權之意旨。〔第 20、21段〕 

五、系爭規定於受移送法院並非可使少年受更適當保護之情

形，牴觸憲法第 22條及第 156條為保障少年人格權，課予國

家特別保護少年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長義務之意旨〔第 22

段〕 

少事法第 15 條前段雖規定少年法院須經調查後始得裁定移

送，惟現實上或因少年法院未為完足之調查（例如未使少年

及其法定代理人就管轄陳述意見，或僅調取戶籍資料而未為

其他必要之調查）；或少年法院雖已為完足之調查，但因調查

所得資料有誤或少年法院進行衡酌時判斷錯誤等原因，仍可

能出現受移送法院並非可使少年受更適當保護之法院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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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於此種情形，由受移送法院處理該少年保護事件，顯然

不符少年之最佳利益。再者，即使在移送當時受移送法院確

可使少年受更適當之保護，但因少年處於成長階段，其生活

狀況常隨家庭環境、求學階段、就業等因素改變而變動，於

受移送法院處理過程中，若少年之實際居住地、就學地、就

業地、親權行使人或其他相關因素改變，仍可能導致受移送

法院不再是可給予少年最適當保護之少年法院。於此種情形，

繼續由受移送法院處理該少年保護事件，亦不符少年之最佳

利益。於上述由受移送法院處理少年保護事件不符合少年最

佳利益之情形，系爭規定一概禁止受移送法院再行移送，致

受移送法院不得不坐視此種不符少年最佳利益之狀況，已難

謂符合憲法為保護少年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長，要求國家

應為維護少年最佳利益而採取必要保護措施之意旨。〔第 23、

24、25段〕 

進一步而言，少事法第 15 條前段之移送裁定並非同法第 61

條所定得抗告之裁定，此外，少事法就受移送法院並非可使

少年受更適當保護之少年法院的情形，亦未設置其他救濟途

徑。就此而言，於上述由受移送法院處理少年保護事件不符

合少年最佳利益之範圍內，系爭規定不符被移送少年之最佳

利益更加明顯，違反憲法第 22條及第 156條為保障少年人格

權，課予國家特別保護少年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長義務之

意旨。〔第 26段〕 

綜上，上述受移送法院並非可使少年受更適當保護之少年法

院之情形，因系爭規定一概禁止再行移送，致被移送少年陷

於不得不在並非可予其最適當保護之少年法院就審之困境，

且無任何脫困之道。於此範圍內，系爭規定與少事法第 15條

前段之目的背道而馳，自無助於其立法目的之達成，顯非適

當之手段，不符憲法第 23條之比例原則，進而與憲法保護少

年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長之意旨有違，應自本判決公告之

日起失其效力，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 2 年內依本

判決意旨完成修法。修法完成前，受移送法院經調查後，認

其他有管轄權之少年法院確實可使少年受更適當之保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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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裁定再行移送。為維護少年之利益，少年、少年之法定代

理人、現在保護少年之人或輔佐人，對於少年法院所為再行

移送裁定有不服者，得提起抗告。〔第 28段〕 

被移送少年欠缺抗告或其他救濟途徑之現況，不無違反憲法

第 16 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且不符被移送少年最佳利益等疑

慮，相關機關依本判決意旨就系爭規定進行修法時，除使受

移送法院經調查後得為少年之利益再行裁定移送外，允宜就

此等現況一併檢討修正，併此敘明。〔第 29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判決由尤大法官伯祥主筆。 

大法官就主文所採立場如下表所示： 

同意大法官 不同意大法官 

謝大法官銘洋、呂大法官太郎、

蔡大法官彩貞、陳大法官忠五、

尤大法官伯祥（共 5位） 

無 

 

蔡大法官彩貞提出協同意見書。 


